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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权法与编辑的职能
蒋东明

编辑在出版活动中的诸多职能常常涉及著作权

问题
,

甚至可以说编辑工作行为直接影响到著作权法

的具体实施
。

在我国著作权法 日益深人实施
,

保护知

识产权的自觉性不断提高的今天
,

不仅著作权人需要

用著作权法来保护自己
,

编辑人员更应熟悉和掌握这

项法律
,

以其规范自己的行为
,

并渗人到 自己的各项

职能中去
。

权利与义务— 编辑的组稿职能

编辑的重要职能是组织
、

策划选题
。

面对着不尽

相同的作者
,

面对着不断发现的新选题
,

编辑人员的

组稿取向与操作要素离不开著作权法
。

根据著作权法
,

著作权人对 自己的作品享有精神

权益和经济权益
,

著作权人合法的创作成果得到法律

保护
。

编辑在组稿过程中
,

应明确作者和出版者双方

的权利和 义务
。

作者享有作品的发表权
、

署名权
、

修改

权
、

保持作品完整权和使用权
,

以及因出版社使用其

作品而取得报酬的权利
。

同时
,

作者也有义务对出版

者作出保证
,

其内容主要有三点
:

( 1) 保证 自己是某作

品的合法著作权人
,

即保证自己的权利主体合法 ; ( 2)

保证授予出版社专有出版权的作品是 自己创作的
,

没

有刹窃
、

抄袭等侵权行为
;
( 3 )如有侵权行为

,

由作者

负全部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出版社造成的损失
。

作者与

出版社双方都必须以著作权法来规范 自己的行为
。

编

辑在组稿过程中
,

应从尊重和维护作者的权益出发
,

在平等的基础上
,

在充分协商
、

双方自愿的原则下
,

明

确各自的出版条件 ; 在作品的质量要求
、

使用方式
、

范

围
、

期间
、

付酬标准和方法
、

违约责任等方面作出明确

的规定
,

并以合同的形式确定下来
。

编辑在组稿过程中
,

同时应注意到作品的著作权

人的身份是否明确
、

真实
,

其作品是否属著作权人智

力劳动成果
。

还可能出现一些意料不到的情况
,

因此

还需提出一些双方需要约定的其它内容
,

主要应考虑

以下几点
:

( 1) 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时
,

不得违反宪法

和法律
; ( 2) 著作权人对自己的作品应作出不侵犯他

人权利的允诺和担保
; ( 3) 著作权人应确保出版者按

合同规定享有专有出版权
。

编辑在组稿中
,

应杜绝侵犯作者著作权的行为
。

以出版者的有利地位强加于作者
,

分享署名权
、

索要

报酬
、

故意刁难
,

甚至于抄袭作者的作品内容为己所

用
,

都是为职业道德和法律所不容的
。

情与法— 编辑的中介职能

编辑处在作者与读者之间
,

编辑对作者作品的出

版起着
“

催生
”

的作用
。

因此
,

编辑的另一职能— 中

介职能对作品的出版功不可没
。

一般地说
,

作者对本专业的内容有相当研究
,

但

对出版业则可能完全是门外汉
,

对于 图书出版的各种

要求可能完全陌生
。

因此
,

编辑的中介职能正可弥补

这一不足
,

使作品得以顺利出版
。

编辑与作者这种职

业关系所带来的情感
,

其基础应建立在高尚的道德基

础上
,

建立在著作权法律的规范之上
。

由于编辑的工

作
,

使作者的著作权得以真正的实现
,

使他原来对作

品潜在的出版权
、

获酬权等有了成为现实的可能
。

作

者对编辑的辛勤劳动一般都怀有感激之情
,

这时
,

作

为编辑更要注意维护作者所应得的权利
,

把自己的工

作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
。

要明白自己的工作是一种职

业所应尽
.

的责任
,

自己的行为代表着出版社的形象
,

任何超越著作权法的行为都有损法律的尊严
,

也损坏

了自己的人格
。

编辑与作者建立良好的关系
,

对履行合同也会起

到很好的作用
。

尤其在当前出版难的情况下
,

编辑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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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自己满腔热情的服务
,

一定程度上也会缓解各种可

能发生的矛盾
,

使双方都在 良好的氛围中达成共识
,

这正是著作权法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
。

尊重与取舍— 编辑的加工职能

编辑的加工职能应包括两个方面
,

一方面指组稿

中或在作品初审中对作者的写作意图提 出自己的编

辑设想
,

分析稿件的主题和结构
,

使作者不仅能按 自

己对某一事物
、

某一学科的认识和研究进行写作
,

并

能按照社会需求
、

出版的要求 (如某些丛书的总体要

求 )来写作
。

这就将编辑的意见化为作者的行动
。

另一

方面
,

主要是指对决定采用的稿件进行框架的调整
、

提炼与补充
、

文字的润饰
、

版式的设计
、

装帧的设想以

及书评等
。

在这一系列工作过程中
,

编辑的加工职能

仍应体现著作权法的精神
,

即尊重作者的精神权益
。

除了明显的笔误或合同约定之外
,

重大的修改都应尽

可能地尊重作者的意见
。

加工过程似应注意这几方

面
:

( 1) 没有把握的不改 ; 可改可不改的不改
;

对作者

言之有理且持之有据的观点
、

见解不改
。

( .2) 不能包办

修改
,

重大的问题最好由作者 自己修改或取得作者的

授权
。

( 3) 最优化原则
,

即改后的文字观点要与原作风

格大体相近
,

前后不矛盾
,

内容与文字要 比原稿更出

色
。

合理的加工是编辑的职责
,

但尊重作者却是编辑

的工作准则
。

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
,

正是编辑所要

做到的
。

编辑加工
,

其性质是对社会文化的加工
。

编辑的

好意见为作者采纳
,

编辑输出了智能
,

并融于著作中
,

但却未留下任何痕迹
。

作为编辑
,

应自觉地摆正 自己

非主流的从属地位
。

编辑的工作离不开稿件
,

没有稿

件
,

就没有编辑的生花妙笔
。

因此
,

既不能淡化编辑的

职能作用
,

又不能过于夸大编辑的职能作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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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接第 39 页 )排版的书中较为普遍
,

有一本书全部

冒号都用了比号
。

相反
,

文科书中也有用冒号代 比号

的
。

2
.

顿号与逗号不分
。

如
“

眼睛红
、

痛
、

视力模糊
、

瞳孔放大
、

并有剧烈的偏头痛
、

恶心
、

呕吐等症状
。
”

句

中第二
、

第三和第四个顿号应改为逗号
,

因为
“

红
”
与

“

痛
”
是并列的

; “

眼睛红
、

痛
”
与

“

视力模糊
” 、 “

瞳孔放

大
”

等又是并列的
。

3
.

句号与引号的位置搞错
。

如
“

杜甫的诗说
: `

好

雨知时节
,

当春乃发生
’ 。 ”

这里句号应放在后单引号

前
,

因为杜甫的诗句在这里已完结
。

引文仅是全句的

一部分
,

句号放在后引号前的现象更多
,

应当引起注

意
。

.4 该用句号处用了逗号
,

该用逗号时用了句号
。

如有一本书
,

其中有一段文约 1 0 0 0 多字
,

中间全用逗

号
,

仅在最后用了句号
。

.5 时间的起止应该用一倍横线
,

有的书却用了

双连
。

6
.

书名号使用不当
。

如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》
,

第

五卷不是书名
,

不应放在书名号内
。

此外
,

一般专门名

称加引号的太多太滥
。

八
、

版式问题

这次检查的图书中
,

约 60 % 的版式都有问题
。

归

纳起来
,

主要有以下几类
:

1
.

封面
、

内封与版权页不一致
,

包括书名
、

作者

姓名等
。

2
.

同级标题字号不一
。

.3 四级标题的后面用句号
。

4
.

该居中的标题与公式不居中
。

5
.

行间距不等
,

这大部分是由于同级标题占行

不等造成的
。

6
.

版面未排满就转下页 (背题和有注时除外 )
。

.7 上
、

下册内封版式不同
。

8
.

目录与正文不一致
。

九
、

建议

从我社的图书中发现编校方面的问题
,

希望能引

起领导和全体编辑的重视
。

我们建议
:

1
.

加强对编辑的培训工作
,

特别是上岗的培训
。

建议各编辑室经常开展有关编校业务的学习
、

讨论
。

2
.

加强
“

三审制
”
和校对制

。

这次评比中发现问

题较多的书大多没进行三审
,

或没有送校对科校对
。

一个人 自始至终包揽编校全过程
,

是免不了要出错
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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